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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小翔 通讯员 顾帆

本报讯 今年是浙江省对口援青

10周年。5月16日，首部“浙江援建

青海”主题微电影《茫崖之恋》在青海

省海西州茫崖市西部矿区人民法院举

行开机仪式。该片由德清县人民法院

出品，海西州西部矿区人民法院、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德清县司法局、德清

县妇女联合会、德清农商银行等单位

联合摄制，浙江法制报影视中心拍摄

制作，青海法制报协助摄制。

《茫崖之恋》是一部融思想性、艺

术性于一体，反映家事审判工作和援

青干部故事的主旋律影片。影片以德

清县人民法院援青法官沈隆吉为故事

原型，讲述了青海油田工程师尹哲与

妻子吴姗姗分居青海和湖州两地，在

感情上产生隔阂，几乎走到了离婚这

一步。西部矿区法院在审理这起跨省

离婚案件的过程中，援青法官沈隆吉

通过移动微法院，连线德清法院负责

家事调解的“芬芳工作室”团队，在两

地法院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帮助两人

解除误会、重归于好，成就了一段青海

茫崖和浙江德清之间的良缘。

自2010年党中央启动对口支援

青海藏区工作，确定浙江省对口支援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之后，浙江与

青海就紧密联系在了一起。10年来，

浙江通过资金注入、物资支持、智力帮

扶、人才援助等方式，带动建设了一批

民生工程、产业项目和工业园区等。

这其中，涌现出了不少先进人物和感

人事迹，成为推动海西跨越式发展和

长治久安的精神动力。《茫崖之恋》正

是通过微电影的表现形式，以小见大，

展现浙江法院干部队伍建设和援青工

作的成果。

“这个故事是我从青海回来后，和

沈隆吉他们聊天时想到的，确实有这

样一个跨省离婚的案件，于是有了剧

本的构想。”担任这部微电影艺术总监

和编剧指导的德清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吴玉峰解释道，这类案件在海西州矿

区法院具有典型性，而且故事还蕴含

了可亲可敬的援青精神和石油精神。

“我是被故事人物吸引的，特地推

掉了横店一个古装剧，接了咱们这个

戏。”在开机仪式现场，饰演女主角吴

姗姗的演员杨瑾洁笑着告诉记者。

为更好地取景拍摄，制片组前期

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这次拍摄难

度是前所未有的。戏中两个主场景

（海西州、德清）相距3000多公里，而

且剧组工作人员和参演人员数量也很

庞大，将近200人。”多次担任过剧组

制片的诸葛飞翔告诉记者，无论从吃

住行的管理，还是拍摄环境的困难，都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据悉，这部微电影的剧本前后进

行了多次修改和完善，很多制作环节

反复预想和构思。从导演、编剧、演

员到制片方都付出了许多努力和有

益的尝试。相信这部作品的诞生会

给浙江援青事业发展添上浓墨重彩

的一笔。

本报记者 许梅

本报讯 近日举行的省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全票通过关于

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这标

志着，我省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又步入

一个新阶段。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

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英雄烈士保护检察公益诉讼，是

民事、行政诉讼法和英烈保护法赋予

检察机关履行公益诉讼的职责范围。

检察公益诉讼实施近三年来，各地在

检察公益诉讼的范围上都开展了积极

探索，并取得良好成效。此次《浙江省

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

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从浙江

立法层面进一步明确，除国家法律规

定的“4+1”领域外，在安全生产、个人

信息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等领域，也可

展开积极稳妥的探索。

当社会公益受到损害需要提起民

事诉讼，检察机关可以作为公共利益

的代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但是，提

起诉讼并不是唯一的维护公益的方

式。根据决定，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标的额较小、

侵权人有赔偿意愿的案件，在确保程

序公正和受到损害的社会公共利益能

够得到修复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可以

在诉前与侵权人就损害赔偿、生态修

复等民事责任承担达成赔偿协议。

土壤、水被污染了，是什么造成

的？污染源头在哪里？相关行政主管

部门有没有做好监管？……在公益诉

讼案件中，这些都是必须查明的重要

事实。决定明确，检察机关办理公益

诉讼案件，可以要求行政机关提供涉

案证据材料，也可自行调查核实。当

检察机关自行调查核实时，可依法行

使查阅、调取、复制有关执法、司法卷

宗材料，约谈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负责人，询问违

法行为人、行政机关相关人员以及行

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证人等职权。

当检察机关依法开展调查核实工作

时，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其他组织以及个人应当配合，不得推

诿、拒绝和阻挠。对妨碍调查核实的，

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报告同级党委、

人大常委会，通报人民政府，或建议监

察机关、被调查单位上级部门依法处

理。被调查单位或者个人以暴力、威

胁等手段阻碍调查的，检察机关司法

警察可依照相关条例采取措施进行处

置，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依

法处理。

为形成全社会对公益保护的合

力，决定还规定了行政机关、监察机

关、审判机关、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

关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应当履行的职责

和义务。比如，监察机关应当与检察

机关建立健全线索双向移送以及办案

协作机制。对不依法履行职责、不落

实检察建议，导致国家利益和社会公

共利益出现重大损失或损失进一步扩

大的，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处理。

另外，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

规定，除了要将行政机关落实检察建

议、支持配合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工

作情况纳入相关考核、督察内容外，要

加快省域空间治理数字化平台、生态环

境综合管理平台、基层治理四平台与检

察机关的联通，建立相关衔接机制，实

现行政执法信息与检察机关共享。

省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

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检察机关可自行调查核实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邱春燕

本报讯 近日，全省首个数字经济

司法保护服务中心——衢州市数字经

济司法保护服务中心正式揭牌。

近年来，衢州积极打造“全国数字

经济第一城副中心城市”和“四省边际

数字经济发展高地”。2019年，全市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49.72亿元，

同比增长15%。衢州法院充分发挥法

院职能，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

积极参与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培育

工作，主动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全

力护航数字经济发展。2019年，全市

法院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526件，

同比上升62.35%。

此次衢州市政府与市中院联合成

立数字经济司法保护服务中心，将从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城市数字

化“三化融合”出发，深化创新驱动，提

升数字产业化发展引领力。同时，精

准打击数字经济犯罪，探索涉虚拟财

产与数字资产的保全与执行，促进审

判执行工作与社会信息体系建设的

深度融合，推进数字金融法治化建

设，探索司法大数据应用，保护数字

经济健康发展。

线上直播普法
线下公益服务

企业复工复产
有了法治“护航舰”

本报记者 王小兰 金霖萍 通讯员 胡洁

本报讯“张律师，我公司研发的产品，被

别的公司仿制了，该怎么维权？”近日，浙江虎

良律师事务所的张奕涛律师收到一名私企老

板的微信咨询。自从海宁市司法局邀请张奕

涛为企业开展一次“云直播”后，找他咨询的企

业主比平时多了不少。

今年年初，浙江出台《浙江省民营企业发

展促进条例》。为加强条例的宣传，日前海宁

市司法局利用“紫薇说法”普法抖音号，以“云

直播”的方式，邀请张奕涛在线为企业答疑

解惑。直播中，张奕涛对条例中“民营企业

的平等准入”“政府及其部门的保障措施”

“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的权益保护”等方

面展开解读和分析，吸引了不少中小企业主围

观。他们还就合同履行、劳动用工等问题进行

了在线咨询。

这场“云直播”是海宁市司法局推出的“企

业难题我来解”系列“云课堂”活动之一。“云课

堂”依托“紫薇说法”公众号、抖音号及各大媒

体平台，每期设置一个企业关心的法律议题，

邀请律师、法官等资深法律人士专题讲解，目

前已举办20堂，颇受企业欢迎。

除了创新线上企业普法形式，海宁市司法

局还组建公益法律服务团队，上门为民营企业

开展“法治体检”，形成线上普法、线下服务的

企业护航模式。公益法律服务团队由27名资

深律师、公证员组成，以一镇（街道）一组模式

结对开展企业服务，针对企业遇到的生产经营

问题提供专业法律意见。

为了让复工企业少跑腿，海宁市公证处还

为企业开通了专属绿色通道，推出“上门办理、

快速出证、费用减免”等便企服务。在疫情防

控期间，因土地竞买方负责人出行不便，公证

员曾驱车3小时，抵达上海收费站入口处，在

汽车引擎盖上完成公证，促使1.4亿项目顺利

落地海宁。疫情发生以来，海宁市公证处已为

企业提供绿色通道办证服务129件。

打造沉浸式
法治体验课程

“春燕学堂”送法来

本报记者 徐冬梅 通讯员 李春慧

本报讯 近日，湖州市南浔区举行“春燕学

堂——中小学道德与法治现场教学基地”挂牌

仪式。

“春燕学堂”是全省首个中小学道德与法

治现场教学基地，也是该区检察院与教育局在

未成年人法治教育领域的一次重要尝试，旨在

全域推进法治教育建设，进一步预防未成年人

违法犯罪，提高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

“学堂的成立，进一步提升了校院法治教

育的融合度。”南浔区检察院党组成员、检委会

专职委员章春燕说，自2012年成立“春燕工作

室”以来，区检察院成立了“浔讲团”，建设“青

春一路，有法同行”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开发

“智慧未检”APP和未成年人法治教育课程。

“我们将以‘春燕学堂’为平台，将法治教育嵌

入到学生日常教学中，最大化发挥法治教育基

地的普法效能。”

“我们将把‘春燕学堂’纳入到学科教学任

务中来，纳入到教育局对各校的年度考评指标

中来。”南浔区教育局党委委员黄海新说，“春

燕学堂”将通过“研学+观摩”的模式，为中小学

生打造沉浸式的法治体验课程。

全省首个数字经济司法保护服务中心成立

浙江首部援青微电影《茫崖之恋》在青海开机


